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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監察譴責警方中聨辦鄰近侵犯示威自由
2011年2月27日

社民連今天下午到中聯辦門外示威，支持由內地網民發起的「中國茉莉花革命」，香港人權監察派出觀察員到現場，監察香港市民參與和平集會及示威的權利能否得以體現。人權監察就當時警方侵犯示威自由，加以譴責。
根據觀察員現場所見，警方曾拒絕示威者個別、分批或集體前往中聯辦門外放置茉莉花，表達對中國內地茉莉花革命的支持。警方在中聯辦鄰近即干諾道西158號前已用鐵馬及人鍊將行人路封鎖，令示威者不能向中聯辦前進，示威者將一幅7呎乘3呎的橫額，依靠鐵馬豎立，一名女警務人員就透過大功率音響器材指掛在鐵欄上的橫額阻礙警務人員的視線為藉口，警告示威者警方將用武力移除橫額，示威者拒絕，警方突然剪斷索帶，並強行奪去示威者的橫額，引發保護橫額的示威者越過鐵馬，衝向警方防線，最終示威者奪回橫額，但亦有示威者被警方抬上警車。
橫額標語寫著：「茉莉芬芳，傳遍中國，人民革命，遍地開花」，令人質疑警方充公橫額，是基於政治考慮。

人權監察十多年來派員觀察示威活動，從未見過警方會以「阻礙警務人員視線」這樣荒謬的理由，干預示威者的橫額。這種「便利警方」的理由，全世界也聞所未聞，連內地公安也不曾引用。這明顯是警方針對示威請願的又一新策略，是香港集會自由的又一明顯倒退。香港警隊竟然用上，令人擔憂警隊對不同政見示威和集會的自由尚有多少的尊重。

況且，據在場的監察員所見，除示威者已被多重鐵馬圍起外，鐵馬外亦有多重警員包圍，警方耳目眾多，並有三條梯供警隊使用；右側上方的干諾道西天橋上有3 架警車，至少7名便衣及一名軍裝進行觀察和拍攝，天橋底亦有警車及警員，由此可見，警方無論從正面或側面監視整個示威行動都無困難，阻礙警務人員視線之說法毫無理據。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而表達的形式和渠道包括「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無論是在中聯辦門外放置茉莉花、舉橫額和叫口號，都是基本的表達行為，不應剝奪。警方連舉橫額也干預，既不合理，亦不合法，與公安何異？
示威者要求集體、分批、甚至個別前往中聯辦門外表達對中國內地茉莉花革命的支持，亦屬合理。根據上訴庭的判例及行政上訴委員會覆議的原則，中聯辦是具有象徵性意義的示威地點，選擇中聯辦門口作示威地點，對示威者表達的訴求有重要性。若人數過多，警方完全可以容許示威者個別或分批前去。

另一方面，示威期間有約20名請願人士曾試圖繞過警方設置的路障，沿德輔道西鐵馬旁的馬路前往中聯辦，聲稱放置茉莉花後就會離開，但被警方即場透過音響系統，以示威人士無事先申請為理由拒絕。人權監察認為有關做法是曲解《公安條例》的規例，因為他們的參與人數未足30人，按《公安條例》的規定是無須事先申請。
此外，警方使用其音響系統聲響過大，可能會掩蓋示威者的聲音，警方應反思回歸夜警方播放貝多芬交響曲淹蓋示威者聲音而受公眾和當時的警監會質疑的經驗，避免同類事件發生。
市民的集會和表達權利亦受《基本法》和《人權法》保障，無論警方或中聯辦均應尊重，不能濫權橫加阻止。為保障市民這些表達權利，法庭判例和警隊的內部指引亦要求警務人員協助示威的進行，可是今次事件中警隊竟然卻無理和非法地阻止請願人士行使和平表達和示威的權利。對此，人權監察深表遺憾，並再一次正告警方立即停止這些濫權行徑。

�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